
製表日期：110年02月06日表24-3-0(107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件數金額資料別百分比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

非扣繳
大規模 小規模

件數 金額

納稅單位

金額 金額金額件數 件數件數 金額件數

合計
扣免繳

媒體 更正註銷 合計網路 增資緩課 非扣繳
(不含增資緩課)合計 人工分位別

1.300.753.391.091.871.830.020.201.892.030.000.0075.6245.000.560.3217.2350.8393.4296.14100.00100.001261909第1分位

0.370.501.650.671.001.700.060.171.061.860.000.0086.1053.210.380.3110.4343.4496.9296.96100.00100.001261909第2分位

0.310.491.500.521.041.620.080.161.121.780.000.0082.7651.340.310.2914.0045.5797.0797.20100.00100.001261909第3分位

0.230.411.510.401.271.510.030.161.301.670.000.0082.3549.350.310.3014.3147.8796.9697.52100.00100.001261908第4分位

0.100.241.120.222.301.480.110.182.411.670.000.0074.8445.410.790.3520.7452.1196.3797.87100.00100.001261908第5分位

0.220.411.390.471.791.580.080.171.861.750.000.0078.5048.060.580.3217.4448.9996.5297.37100.00100.006309543合    計

一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